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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門縣歷史建築修復獎助工程
	開 工
竣 工
	展期申請書

	獎助函
字號
	
	修復總金額
	

	
	
	獎助金額
	

	起造人
	姓名
	
	聯
絡
人
	姓名
	

	
	住址
	
	
	住址
	

	
	電話
	
	
	電話
	

	建築物
	名稱
	
	地號
	

	
	地址
	

	承造人
	姓名
	
	

	

	
	營造廠名稱(簽章)
	
	
	

	原定
開工及
竣工日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開工或竣工展延日期
	開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
展延
理由

	

	                       此致
金門縣文化局
申請人： (簽章)
                                                                                 
       申請日期：



附註：(一)依法申請開工展期者由起造人(受獎助之自然人或法人團體)申請，竣工展期由承造人單獨申請。
　　  (二)開工展期限一次，期限為六個月，已逾展期期限仍未開工者視同棄權。
(三)建築物位於金門國家公園轄區內開工時應依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相關規定辦理。
